
国务院关于东北振兴“十三五”规划的批复

国函〔2016〕177 号

国家发展改革委：

你委《关于报送〈东北振兴“十三五”规划（修改稿）〉的请示》（发改振兴〔2016〕

2139 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《东北振兴“十三五”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二、《规划》实施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紧紧围

绕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

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适应、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，以提高发

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着力完善体制机制，着力推进结构调整，

着力鼓励创新创业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和农业现

代化，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，扬长避短、扬长克短、扬长补短，有效提升老工业基地的发展

活力、内生动力和整体竞争力，努力走出一条质量更高、效益更好、结构更优、优势充分释

放的振兴发展新路，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

三、辽宁省、吉林省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要深化对全面振兴东北老工

业基地重要性、紧迫性的认识，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将《规划》

确定的重大工程、重大项目、重大政策、重要改革任务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衔接起来，

完善推进机制，强化政策保障，分解落实各项工作，确保《规划》提出的目标任务如期完成。

四、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围

绕东北振兴重点领域研究制定具体政策，在有关规划编制、体制创新、项目安排等方面给予

积极支持，为《规划》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。

五、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加强综合协调与服务，会同有关部门对《规划》实施进行跟踪

分析和督促检查，注意研究新情况、解决新问题、总结新经验，适时组织开展《规划》实施

中期评估，推动《规划》各项目标任务落实。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。

国务院

2016 年 11 月 1 日


